
中
缝2-

15

中
缝3-

14

中
缝4-

13

中
缝5-

12

中
缝6-

11

中
缝7-

10

中
缝8-

9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304 民
初7355号

李声敏：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合盛汽
车销售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黄 少 杰 、
王 建 设 、李 声 敏 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 益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因 无 法 以 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程 序 转 换）、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 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
初 7077 号

陈龙：本 院 受
理原告龚金康与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无 法 以 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庭 前
调 解 通 知 书 、开 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 告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 下 午
15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一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初
4843 号

蒋 炬 锋 : 本 院
审理原告海宁市海
昌邵戈服装加工厂
与被告蒋炬锋买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 (2019) 浙 0481
民初 4843 号民事判
决 书 。 本 院 判 决: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 34450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 ( 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 起 ，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1.5 倍 计 算 至 实 际
付 清 之 日 止)。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 判 决 ，可 在 本 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
初 6579 号

黄燕杰（户籍
所在地：海盐县通
元镇通元村彭汇 44
号）: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戚亚丽与被告黄
燕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2019） 浙
0481 民 初 6579
号】，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
证 据 副 本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程 序 转
换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开庭传票等。原告
要 求 ：1. 判 令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原 告 借
款 20000 元 ；2.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交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 本
案 适 用 普 通 程 序
审 理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
并 定 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 14 时 00 分 在
本院第 8 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523 民初
5463号

夏敏：本院受理
刘 俊 富 诉 你 合 同 纠
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523 民 初
546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夏敏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刘俊富保证金 10 万
元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本 案 受
理 费 230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共计诉讼
费 2950 元 ，由 被 告
夏 敏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687 号

卢进华：原 告
徐 法 成 与 被 告 卢 进
华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无 法 采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判 决
书，故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依 法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23 民
初 6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令：被告卢进
华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徐
法 成 代 偿 款 175000
元 及 逾 期 利 息（利
息 自 2018 年 10 月
16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6%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 日）。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387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4520 元 ，由 被 告 卢
进 华 负 担 ，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交 纳 。 请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1641 号

朱国华 ：原 告
赖 金 伟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依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23 民 初 164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书
判令：一、被告朱国
华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赖
金 伟 借 款 3760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7 年 9
月 14 日起按月利率
2%计至实际归还之
日的利息；二、驳回
原 告 赖 金 伟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219 元 ，公 告
费 650 元，由被告朱
国华负担，限本判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交
纳 。 请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3 民初
698号

郎贤华：本院受
理 原 告 施 克 旺 与 被
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3 民 初
698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郎贤华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施克旺借款本
金人民币100000元及
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6 月 1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归还之
日止）。如被告郎贤
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51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3160 元，由被告郎
贤华负担，限于本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交
纳。请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
我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3110号

吴洪军:本院受理
原告黄中民与被告吴
洪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3110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802 民初
3793号

翁日旺:本院对原
告赖子楠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802 民
初 379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翁日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赖子楠146000元
及其自2018年11月10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按月利率20‰计算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322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合计3870元，由被
告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交纳，逾
期强制执行。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花 园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来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802 民初
3794号

翁日旺:本院对原
告张辉毅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802 民
初 379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翁日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张辉毅200000元
及其自 2018 年 9 月 6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 4615 元，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5265元，由被告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交纳，逾期强
制 执 行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花 园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3304号

叶富达：本 院
受理原告杨丛宇为
与被告叶富达追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19)浙
1003 民初 33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
被 告 叶 富 达 在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杨 丛 宇 担
保 代 偿 款 35018.58
元 ，并 赔 偿 自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起 至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规 定 的 同 期
同 类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损
失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675 元，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1075 元 ，由 被 告 叶
富达负担。自发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3363号

金礼满 ：本 院
受理台州市黄岩浩
博模具配件店为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9）浙
1003 民初 3363 号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
被告金礼满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台州市
黄岩浩博模具配件
店 货 款 740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9 年 6 月
6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按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450 元，由被告金礼
满负担。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 视 为 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
50 元（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
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
089001，在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后及时
将收据复印件送交
本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3200号

李军华 ：本 院
受理原告严小萍与
被告李军华离婚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结。因本院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1003 民初 3200 号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如 下 ：不 准 许 原
告严小萍与被告李
军华离婚。案件受
理 费 300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700
元 ，由 原 告 严 小 萍
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民初
3200号

潘荣华：本院受
理 原 告 郑 福 来 与 被
告潘荣华、潘梁斌为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1004民初3200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潘荣
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
原告郑福来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1460000元，
并支付自2018年12月
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的利息，被告潘梁斌同
时对其中的股权转让
款500000元及其利息
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被
告潘荣华、潘梁斌同时
承担原告郑福来为实
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
师 代 理 费 3000 元 。
二、驳回原告郑福来其
他的诉讼请求。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940 元，公告费 860
元，合计人民币18800
元，由被告潘荣华负
担，被告潘梁斌共同负
担其中的诉讼费8800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
日起 7 日内先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17940
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00104000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破 16
号

2019年9月18日,
本院根据浙江龙游农
村商业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衢州长正机械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诚
源律师事务所担任衢
州长正机械有限公司
管理人。衢州长正机
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向衢州长正机械
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
债权。通信地址:浙江
省衢州市柯城区劳动
路 95 号二楼;联系电
话: 15215725185(阮律
师)、17805700117 ( 廖
律师)。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衢州长正机械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衢州
长正机械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
11月15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热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3416号

临安市神马实
业有限公司、黄小
江、王素娟：本院受
理 原 告 董 承 春 、翁
宝 珍 诉 你 们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因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825 民
初 3416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简 转 普 ）、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证 据 材
料 。 原 告 诉 称 ：
1 ，要 求 判 令 你 们
各 支 付 原 告 代 偿
款 30 万 元 及 利 息
（自 2017 年 2 月 16
日 起 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银 行 贷
款 利 率 计 付）；2 ，
诉 讼 费 用 、公 告 费
用 由 你 们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在 龙 游 县
人 民 法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请 准 时 到 庭
参 加 ，逾 期 则 依 法
判 决 。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1102 民
初 3462 号

陈志强、肖炳
云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洋 子 与 被 告 陈
志 强 ( 户 籍 所 在
地 : 广 东 省 湛 江 市
麻 章 区 麻 章 镇 笃
豪 村 123 号 ) 、肖 炳
云 户 籍 所 在 地 : 江
西 省 奉 新 县 干 洲
镇 大 角 村 上 京 组
1 号 )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以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法 律 文 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1102
民 初 346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本 院 判
决 :“ 被 告 陈 志 强 、
肖 炳 云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共 同 支 付 原 告
陈 洋 子 工 资 人 民
币 41665 元 及 利 息
( 利 息 从 2019 年 6
月 5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6% ，计 算 至 款
项 还 清 之 日 止 ) 。
如 果 未 按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842
元 ，由 被 告 陈 志
强 、肖 炳 云 负 担 ，
公 告 费 人 民 币 300
元 ，由 原 告 陈 洋 子
负 担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124 民
初 2224 号

刘爱芳：本 院
受 理 王 庆 成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0( 遇 法
定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初
2225号

刘爱芳：本院受
理 王 庆 成 诉 你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1124 民 初
1117号

王锋伟：本院受
理 原 告 蓝 仙 英 诉 你
离 婚 纠 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1124
民初111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丽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初
636号

浙江省松阳县
辰业有限公司、叶周
土、李陈女、叶艳慧：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马 慰
大 与 被 告 浙 江 省 松
阳县辰业有限公司、
叶 周 土 、李 陈 女 、叶
艳 慧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1124 民初 636 号民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
一、被告浙江省松阳
县 辰 业 有 限 公 司 在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马
慰 大 借 款 本 金
576711.27 元。二、叶
周 土 、李 陈 女 、叶 艳
慧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带责任。三、叶周
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马慰大借款本
金5000元。案件受理
费 9617 元，由被告浙
江省松阳县辰业有限
公司负担 9567 元，由
叶周土、李陈女、叶艳
慧负连带责任；由被
告 叶 周 土 负 担 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81 破 9
号

我院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作出(2019)浙
0781 破 9 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受理兰溪市
海 蓝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 金 华 安 泰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作 为 管 理 人 。 因
兰 溪 市 海 蓝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的 财 产 不 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根
据管理人的申请，本
院 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 作 出 (2019) 浙 0781
破 9 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宣告债务人兰溪
市 海 蓝 纺 织 有 限 公
司破产，并终结本案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9
年 7 月 1 日第 9 版法
院公告栏中，杭州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2019）浙 0191
民初 1525 号，黑体字
部 分 被 公 告 人“ 邵
烨”应为“徐汉清”，
特此更正。

本 报 2019 年 10
月 8 日第 9 版法院公
告栏中，杭州市上城
区 人 民 法 院（2018）
浙 0102 民初 6931 号，
内文“预收案件受理
费 3356 元，由被告李
奇 、张 玲 玲 、李 寿 官
共 同 负 担 ”应 为“ 预
收 案 件 受 理 费 3356
元，公告费 650 元，由
被 告 李 奇 、张 玲 玲 、
李 寿 官 共 同 负 担 ”，
特此更正。


